常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 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公民，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目标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上一级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和其所属有关部门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完成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目标任务未完成、严重弄虚作假、违法行政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实行“一票否决”。
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可以与本管辖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签订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状。
第四条（工作奖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五条（组织实施）　
市及辖市（区）人民政府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控制人口数量，加强母婴保健，提高人口素质的具体措施。

第六条（综合治理人口计生工作）

市及辖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落实措施，共同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发展改革、卫生和计划生育、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教育、统计等部门，应当相互提供有关人口数据，实行信息资源共享。
第七条（镇级职责）　

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第八条（村级职责）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居)民自治内容，及时公布具体落实方案，接受村(居)民的监督。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有负责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专(兼)职人员。
第九条（单位职责）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当明确一名负责人，主管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企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负责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执行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负责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机构或者专(兼)职人员，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避孕节育措施及奖励等各项经费，保障实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机制）　
城市应当依托社区，建立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机制，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
　　第十一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原则及部门综合治理职责）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现居住地政府应当将流入人口纳入本地经费投入的总人口基数计算，给予必要的经费投入。

　　市及辖市（区）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二条（生育证件办理）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到一方户籍地或居住地办理生育登记，由夫妻自主安排生育。
第十三条 符合省《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子女的夫妻，共同向一方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书面提出再生育要求。
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书面再生育要求和有关证明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所在地的辖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辖市（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完毕，符合条件的，发给生育证，并予以公布；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再生育审批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第十五条  外市迁入本市的公民，迁入前已取得当地批准再生育子女证明的，应当允许其生育。

第四章　奖励扶助与社会保障

第十六条（计划生育假期规定）

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十天。

自2016年1月1日起，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三十天，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天。

前两款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国家法定休假日不计入前两款规定的假期。

用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给予其他优惠待遇。

第十七条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可以按照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不再生育的，以及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死亡，以后不再生育的，可以按照规定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按照规定继续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相关奖励扶助。
　　持有市区《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独生子女入园可按规定由职工单位报销保教费。独生子女医疗费，按照上半年男方单位、下半年女方单位报销的原则，可由职工单位每年分别给予不低于二百元的报销，医疗费报销至十八周岁；实行子女统筹医疗的，独生子女医疗费报销按统筹办法执行。

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者，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
第十八条（自觉有效避孕的奖励）

依法生育子女且知情选择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的育龄妇女，当年未发生非意愿妊娠的，职工单位可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九条（生育补助）

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规定享受生育补贴、生育保险和生育医疗费用补助待遇。
第二十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原则）

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

第二十一条（医养结合）

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增强社区幼儿照料、托老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等服务功能。

第五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二条（优生筛选）

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开展有关遗传性疾病的常规筛选，防止或者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婴儿健康水平。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制度）

建立计划生育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制度，普及避孕节育、生殖科学知识，鼓励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公民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公民生殖健康水平。
　　第二十四条（避孕节育措施）

提倡公民以避孕为主实行计划生育。公民享有对避孕方法的知情权、选择权。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育龄夫妻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
　　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选择长效避孕措施。
第二十五条（禁止胎儿性别鉴定）  

禁止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二十六条（计划生育手术假期） 

接受节育手术的公民，凭医疗单位的证明，可以按照规定享有相应的假期。

第二十七条（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本项目及资金支付渠道）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基本项目包括：避孕药具发放；孕情、环情监测；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人工流产术、引产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输卵管结扎术、输精管结扎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

实行计划生育夫妻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基本项目费用，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在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由单位支付；农村居民由辖市（区）、镇人民政府分级负担，具体分级负担比例由辖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城镇其他人员由辖市（区）财政支付。
　　对因施行节育手术而引起的并发症或者医疗事故的鉴定与处理，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违法生育处理原则）

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应当分别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省《条例》有关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不享受本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待遇。
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九条（对单位不履行计划生育管理的罚则）

　  对不履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定职责或者不履行计划生育管理义务的单位，由辖市（区）人民政府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公民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规定生育的，其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及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有管理责任的负责人当年不得被表彰或者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2016年  月  日起施行。2003年9月1日常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常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